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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立高食品”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95,00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43号文予以注

册。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或“登记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

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

易系统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查询。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该可转债及未来转换的A股股票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总额为人民币95,000.00万元，发行数量为950.00万张。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100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

（四）可转债基本情况

1、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3年3月7日至2029年3月6日。

2、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30%、第二年为0.40%、第三年0.80%、第四年为1.50%、第五年为2.30%、第

六年为3.00%。

3、债券到期偿还：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5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按债券面值的115%（含最后一

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4、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并支付最后

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

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其中：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

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

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股票的可转

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5、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97.02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

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6、转股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3月13日（T+4日）起满六个月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9月1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9年3月6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7、信用评级：本次可转债的信用级别评级为AA-，发行主体信用级别评级为AA-。

8、资信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9、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五）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3年3月7日（T日）。

（六）发行对象

1、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3月6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2、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者除外）。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深证上[2022]

587号)等规定已开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交易权限。

3、本次发行的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七）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立高转债向股权登记日（2023年3月6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

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发行。 认购金额不足95,0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本次可转债发行包销的基数为95,000.00万元。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

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28,500.00万元。当

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中信建投证券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主承销商与发

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

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不得超资产规模申

购。 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

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1、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立高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3月6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持有“立高食品”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5.6100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元/张

的比例转换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发行人现可参与本次发行优先配售的A股股本为169,340,

000股，公司不存在回购事项涉及的待注销股份，即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的股本总数为169,340,000

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约9,499,974张，约占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97%。 由于不足 1张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

券发行人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 ）执行，最终优先配售

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380973” ，配售简称为“立高配债” ，优

先认购时间为T日（9:15-11:30，13:00-15:00）。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张（100元），超出1张必

须是1张的整数倍。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立高转债；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按其实际可优先认购总额获得配售。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

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余额网上申购部分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2、网上发行

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370973” ，申购简称为“立高发债” 。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

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申购的，或

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

购。 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申购时间为2023年3月7日 （T日）， 在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9:15-11:30，13:

00-15:00。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

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不得超资产规模申购。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

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以下原则配售可转债。当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网上发行总量时，投资者

按照其有效申购量认购；当网上申购总量大于网上发行总量时，按投资者摇号中签结果确定配售数量。

中签率=（网上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2023年3月7日（T日）深交所对有效申购进行配号，每10张（1,000元）配一个申购号，并将配号结

果传到各证券营业网点。

立高食品与主承销商将于2023年3月8日（T＋1日）公告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中签率。

2023年3月8日（T＋1日）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共同组织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2023年3月9日（T+2日）公布中签结果。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

立高转债的数量，每一中签号码认购10张（1,000元）。

网上投资者应根据2023年3月9日（T+2日）公布的中签结果，确保其资金账户在该日日终有足额的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债、可交换公司债券

和存托凭证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

次数。

（八）发行地点

全国所有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九）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立高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立高转债将于上市首日开始交易。

（十）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承销，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主

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基数为95,000.00万元，包销比例原

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28,500.00万元。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

发行总额的30%时，中信建投证券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

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中信建投证券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

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主承销商和发行人

将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证监会予以注册文件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上市安排

发行人将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尽快向深交所申请上市， 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

告。

（十二）转股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

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

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

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zse.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

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

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因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利益所必需的股

份回购除外）、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

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

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十三）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

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Q为转股数量；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

股价格。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

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十四）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

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中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十五）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5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按债券面值的115%（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

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

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十六）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为可

转债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 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

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

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

现重大变化， 该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

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

部或部分按照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可转债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

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

权，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

IA为当期应计利息；

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为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十七）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分配股权

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

享有同等权益。

（十八）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交易日 发行安排

2023年3月3日

星期五

T-2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2023年3月6日

星期一

T-1日

网上路演

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2023年3月7日

星期二

T日

刊登《可转债发行提示性公告》

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日（缴付足额资金）

网上申购（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确定网上中签率

2023年3月8日

星期三

T+1日

刊登《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进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2023年3月9日

星期四

T+2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数量并缴纳认购款

2023年3月10日

星期五

T+3日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2023年3月13日

星期一

T+4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

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云城东路559-571号宏鼎云璟汇2栋5楼

联系电话：020-36510920-882

联系人：王世佳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联系电话：010-86451545、010-86451546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日

信息披露

2023/3/3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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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特别提示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宝地矿业”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305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

票简称为“宝地矿业” ，股票代码为“601121”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4.38 元 /股，发行数量为 20,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4,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8,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3 月 1 日（T+2 日）

结束。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9,276,19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85,229,747.2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23,80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170,252.7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994,18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7,574,525.9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81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5,474.08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

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

（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郁富强 郁富强 969 4,244.22 4,244.20 968 4,239.84 1

2 高再学 高再学 969 4,244.22 4,244.20 968 4,239.84 1

3 戴祖煌 戴祖煌 969 4,244.22 0 0 0 969

4 王剑 王剑 969 4,244.22 0 0 0 969

5 窦啟玲 窦啟玲 969 4,244.22 0 0 0 969

6 欧云芳 欧云芳 969 4,244.22 0 0 0 969

7

杭州佐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杭州佐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969 4,244.22 0 0 0 969

8 韩芳 韩芳 969 4,244.22 0 0 0 969

合计 7,752 33,953.76 8,488.40 1,936 8,479.68 5,81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729,618 股，包销金额为 3,195,726.84

元，包销比例为 0.36%。

2023 年 3 月 3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

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21-54047165、021-5404737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3

月

3

日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特别提示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建科”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5,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40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 、“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500.00万股。 回

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85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11.47元/股。 根据《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132.33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9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0.04892108%。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3年3月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

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3月3日（T+2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

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上海建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

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

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047,��6547,��4047,��1547

末“5”位数 05485,��17985,��30485,��42985,��55485,��67985,��80485,��92985

末“6”位数

777230,��902230,��652230,��527230,��402230,��277230,��152230,

027230,��265380

末“7”位数 2302200,��7302200

末“9”位数 04762085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上海建科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49,5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1,000股“上海建科” 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联席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下互联网交易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公布的2,28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1,569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

下申购；其余2,28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1,56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

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万

股）

1 俞红 俞红 A547816731 11.47 520

2 刘峰 刘峰 A231353250 11.47 52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万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的比例

获配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金

（A类）

1,973,160 33.00% 280.9344 51.08% 0.01423779%

年金保险资金（B类） 1,040,360 17.40% 115.6400 21.03% 0.01111538%

其他投资者（C类） 2,965,860 49.60% 153.4256 27.90% 0.00517306%

总计 5,979,380 100.00% 550.0000 100.00%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其中零股1,403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分配给A类

投资者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的初步配售结果详见附表。

三、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3154344、021-2315456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10-8808588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日

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塑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塑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５７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有效认购倍

数、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发行人所处行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６．５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

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７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简称 “网下发

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７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２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１９２．２０１７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７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７２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

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７７２８５７４％

，申购倍数为

４

，

８１３．９７４２３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

，

１８２

，

８４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０５

，

８３０

，

４６０．０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２

，

１６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

，

２０７

，

０４０．０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３６

，

４６２

，

５０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７７４

，

０３４

股， 约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２％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９２

，

１６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５

，

２０７

，

０４０．００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６１４４％

。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６ ２３６７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3

日

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蝶实业”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9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3]8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2,9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1,740万股，为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160万股，为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40.00%。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3月6日（周一）14:00-17:00。

2、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

�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2023年2月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浙江彩蝶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0738� � � � � � � �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2023-012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股份，未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红楼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红楼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告知函，红楼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22年12月7日至2023年3月

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3,89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1.82%。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红楼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03,374,908股，占公司总股本13.58%。 红楼集团的

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53,856,458股，占公司总股本7.07%。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

本信息

股东名称 红楼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新华路218号

权益变动情况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变动数量 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 2022/12/7至2023/2/28 6,240,800 0.82%

大宗交易 2023/1/13至2023/3/2 7,650,000 1.00%

合计 13,890,800 1.82%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红楼集团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74,685,708 22.94% 103,374,908 13.58%

洪一丹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41,512,375 5.45% 41,512,375 5.45%

毛大波 5%以下股东 218,809 0.028% 218,809 0.028%

朱家辉 5%以下股东 1,037,809 0.138% 537,809 0.071%

周健 5%以下股东 207,562 0.027% 207,562 0.027%

卢红彬 5%以下股东 104,000 0.014% 104,000 0.014%

丁百永 5%以下股东 147,562 0.019% 67,562 0.009%

庞伟民 5%以下股东 207,562 0.027% 207,562 0.027%

赵伟峰 5%以下股东 207,562 0.027% 207,562 0.027%

张宏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07,562 0.027% 207,562 0.027%

郭德明 5%以下股东 207,562 0.027% 207,562 0.027%

朱宝良 5%以下股东 10,378,093 1.36% 10,378,093 1.36%

合计 229,122,166 30.08% 157,231,366 20.65%

注： 以上各持股数量对应的持股比例之和与合计持股数量对应的持股比例之间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的

原因。

2023年1月12日，红楼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5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7.62%，减持后持有

公司股份116,685,708股，占公司总股本15.3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003�丽尚国潮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股东后续若有持股变动，本公司将敦促股

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3日


